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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2020 年港澳台研究生面试要求及安排 

 

一、资格审核 

1、资格审核时间： 

考生提交材料：2020 年 7 月 1 日前，考生应通过邮件向经济学院研究生办公室(邮箱地址为：jjxyyzb@163.com)提交

申请材料，无故逾期不交材料者视为自动放弃复试和录取资格。 

2、提交材料及缴费: 

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请按照邮件通知的账号缴纳复试费 90 元。备注请注明“经济学院某某台湾生复试费”。 

需要提交的材料如下：  

（1）考生身份证明： 

①港澳地区考生需提供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 

②台湾地区考生需提供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2）前置学历学位相关证明： 

①报考硕士研究生的考生须提供与内地（祖国大陆）学士学位相当的学历学位证书或相关证明，应届本科生请出具

应届本科毕业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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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考生须提供与内地（祖国大陆）硕士学位相当的学历学位证书或相关证明，应届硕士生请出具

应届硕士毕业生证明； 

（3）前置学历学习成绩单： 

①报考硕士研究生的考生须提供本科阶段的学习成绩单（须加盖教务处或人事部门公章）； 

②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考生须提供本科及硕士阶段的学习成绩单（须加盖研究生院或人事部门公章，如果没有本科阶

段可不提供本科阶段学习成绩单）； 

（4）两名所申请学科专业领域内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出具的推荐信； 

（5）前置学历学位论文摘要（应届生可不提供）； 

（6）获奖证书、发表论文、获得专利及其它原创性研究成果的证明材料。 

二、考核内容 

统一采取网络远程面试方式对港澳台研究生考生进行综合考核，所有考生均不通过现场考核方式进行考核。网络远程

面试平台采用飞书视频会议并全程记录。据专业培养要求和考生具体情况，考察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除知识层

面的考察外，还重点考察考生的思想品德、学术兴趣、科研诚信、合作精神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考核成绩按百分制计算，

拟录取名单按照考核成绩择优确定。 

三、面试安排 

面试时间：2020 年 7 月中旬，请考生务必留意近期邮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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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要求：学生登录飞书软件，进行双机位面试，详见经济学院官网《经济学院 2020年港澳台网络面试要求暨参考操

作指南》。 

四、如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考生，不予录取或取消录取资格： 

1．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 

2．未参加综合考核或者综合考核成绩不合格(综合考核成绩按百分制计算，成绩低于 60分为不合格)。 

3．未经拟录取名单公示。 

4．提供虚假信息。 

五、面试结果公布 

面试成绩和排名会在经济学院官网上发布，考生无需电话咨询。经研究生院审批同意后，经济学院会尽快公布拟录取

名单，考生可自行查询经济学院官网。 

六、体检 

新生入学时统一进行体检，由学校医院组织。体检不合格者，按南开大学有关规定执行。 

七、复查 

入学后 3个月内，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学籍。 

八、其他 

我校研究生院、经济学院通过网络、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公开或发送给考生的相关通知、信息均视为送达，因考生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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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疏忽等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以上内容如有变动，请以最新通知为准。随着录取工作的不断推进，所有

相关信息陆续会在网上公布，请各位考生耐心等待请考生随时关注南开大学研招网及经济学院网站上发布的最新信息。 


